
关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报酬指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业

绩报酬相关业务，保护私募基金投资者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健康发展，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私

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自律规则，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托管与运营专业委员会估

值工作小组起草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报酬指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信义义务是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的基石。信义义务一方面

需要私募基金管理人将自身利益置于投资者利益之下，一切

从维护投资者利益出发，尽到忠实义务；另一方面要求私募

基金管理人具备高于普通投资者的风险管理意识和专业规

范的投资运营能力，对基金财产的安全和稳定收益尽到注意

义务。业绩报酬机制是践行信义义务的具体形式之一，合理

的业绩报酬机制有利于激励私募基金管理人承担适当风险，

为投资者创造更高收益，实现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共享收益、

利益一致。 

协会从私募行业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通过《征求意见

稿》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转化为对业绩

报酬计提、预估、信息披露等规则设计和执行的底线要求与



最佳实践，强化监督制约和专业引导，推动行业优胜劣汰，

进而提升私募基金行业整体专业能力，最终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 

二、《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分正文和附件两部分：正文共计二十条，

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业绩报酬机制的制定和执行中应

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并围绕上述原则制定了相关条款；为

行业提供具体实践指导，附件整合了国内现行和国际主流的

业绩报酬计提方法，并重点介绍了高水位法下六种主要细分

计提方法的特点、适用场景和运营难度。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利益一致原则 

利益一致原则是指“私募基金管理人应以与投资者利益

保持一致为前提，不得采用明显对自身有利、明显不公平或

是不恰当的业绩报酬机制”。 

为秉承利益一致原则，《征求意见稿》第七条明确了业

绩报酬计提应当基于基金整体业绩而非单个投资标的或交

易策略的收益情况。第八条明确设置业绩比较基准计提业绩

报酬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设置应清晰可量化并与基金投资目

标、投资策略和投资范围具有相关性。第九条明确计提比例

不应超过 60%，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资产管理计

划运作管理规定》要求一致，从而限制通过设定门槛收益率

与高计提比例的变相刚性兑付行为。第十条要求业绩报酬计

提时点和频率应与私募基金的存续期限、收益分配和投资运

作特征相匹配，私募基金管理人可在基金合同约定的固定时

点、分红、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基金清算等四类时点计提



业绩报酬。第十二条明确除赎回和清算外连续“两次计提间

隔期应不短于三个月”的底线要求和“私募基金管理人采用

不短于六个月的计提间隔期”的鼓励性规定。第十四条明确

使用估值技术后公允价值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基金资产

占比 50%以上时不应再预估和计提业绩报酬。 

（二）收益实现原则 

收益实现原则是指“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实现自身收益的

同时，也应尽可能确保投资人拥有对等的实现收益的权利”。 

秉承收益实现原则，《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明确，除

清算和封闭期超过一年的基金以外，“私募基金管理人只能

对有赎回权利的基金份额计提业绩报酬”的一般性规定，并

从倡导长期资本形成的角度考虑，允许封闭期较长的基金在

封闭期内以不短于一年的间隔期在虽然不能赎回但能部分

实现收益的分红时计提业绩报酬，配合第十条形成对发行开

放频率较高的基金的逆向激励。同时，为限制随意通过分红

计提业绩报酬和确保管理人与投资者能同步兑现收益，第十

三条提出分红时计提的业绩报酬金额占分红金额的比重“不

应高于 60%”的底线要求和“不高于业绩报酬计提比例”的

鼓励性规定，并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应至少于分红除权日前

十个交易日告知投资者。 

（三）公平对待原则 

公平对待原则是指“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公平对待同一只

基金中的不同投资者，以及其管理的不同基金的投资者”。 

秉承公平对待原则，《征求意见稿》第六条明确私募基

金管理人对不同份额类别的投资者可设置不同的计提费率，



但其余业绩报酬规则应保持一致，同时第十六条要求私募基

金管理人确保投资者在募集时了解差异化计提比例的设置。 

（四）信息透明原则 

信息透明原则是指“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业绩报酬的信息

披露环节应持续保证投资者享有充分且完整的知情权”。 

秉承信息透明原则，《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至第十九

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

持续信息披露中，及时、充分披露业绩报酬相关信息，并保

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其中，第十五条

明确除非预估影响不重大，私募基金管理人应采取“虚拟清

算”原则预估业绩报酬，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分别从募集时

信息披露、临时信息披露、定期信息披露和年报信息披露四

个方面对业绩报酬的信息披露做出明确要求，保障投资者在

私募基金投资过程中对业绩报酬的重要信息享有知情权。 

（五）《征求意见稿》附件 

为稳步推进国内业绩报酬改革和规范，附件也充分考虑

了当前中国私募基金的发展阶段，逐一分析了整体高水位法、

整体高水位配合单人单笔赎回时计提法、扣减份额的单人单

笔高水位法、扣减净值的单人单笔高水位法、系列会计法和

均衡调整法等国内外主流的业绩报酬计提方法。部分方法在

前一方法上天然的进行了优化，更贴近《征求意见稿》正文

中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如赎回时计提更满足收益实现原则，

单人单笔高水位能够解决计提时点后高水位以下或以上加

入投资者的业绩报酬少提或多提问题，更满足利益一致原则。

但各方法在运营难度、投资者教育和信息披露等方面也会有



差别。附件客观展示了各方法的特点、适用场景和运营难度，

供行业在实践中选择和参考。 

（六）《征求意见稿》实施日与新老划断问题 

《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明确了实施日和实施日之后新

设立的私募基金按照指引要求执行；实施日前已存续的基金

可继续执行当前合同，但应按照本指引对持续信息披露的要

求进行信息披露。 
 


